关于企业开户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
尊敬的企业客户：

我行竭诚致力于为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企业”）提供优质、安全、便捷、高效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企业账户”）服务。现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要求，就我行开设企业账户的服务标准、资费标准、办理时限公告如下：
一、服务标准
企业申请开立账户，应对所提交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开户申请人与身份证明文件所属人的一致性、开户意愿真实性及基本存款账户开立的唯一性负责。我行根据企业提交的申请及证明文件，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账户开立手续并预留签章。
（一）预约方式

企业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建行官方网站、“建行惠懂你”APP 、“新疆建行”微信公众号或联系客户经理预约办理开户业务，并可以通过拨打预约网点电话查询预约受理情况。
（二）开户流程
1、企业预约或直接到网点办理开户业务；

2、工作人员与企业对接，告知企业开户业务所需资料和具体流程；
3、根据客户基本情况及业务需求，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4、客户现场提交资料，开户网点对账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核实确认；
5、开户资料经柜面审核通过，对符合开户条件的企业，核实真实开户意愿，并将账户资料影像上传集中后台；

6、集中后台完成账户审批，在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系统完成账户备案；
7、账户开立完成，即可办理资金收付业务。

（三）开户资料
开立企业账户需提供以下资料：1.营业执照；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3.如已开立基本存款账户，需携带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出具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开户许可证；4.非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本人办理开户手续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经办人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证明；5.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其他资料。
二、资费标准
（一）开户费
	项目
名称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优惠措施

	开户
	100元/账户
	为企业提供结算账户开立服务，因企业原因造成开户不成功的，已收取的开户费不予退还。
	1.验资存款账户在开立账户时收取开户费，验资成功转入结算账户，该结算账户免收开户费。定期存款账户、保证金存款账户免收。
2.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信贷客户免收（自2015年6月26日起生效）。
3.工信部、统计局、财政部、发改委四部委口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立单位结算账户开户手续费按现行收费标准5折进行优惠（自2021年9月30日起生效，至2024年9月30日终止）。


（二）账户印鉴变更、销户、账户维护、转帐汇款及企业网银等其他服务收费标准请参见我行对外公示的《中国建设银行服务价目表》。
三、办理时限

对于符合企业账户开户条件的，原则上自企业预约开户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账户开立手续。
1.预约受理时限：企业预约开户至企业到柜提交资料为1个工作日。

2.账户办理时限：按照《企业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企业提供真实、完整、合规信息资料，相关人员配合尽职调查前提下，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账户开立手续，企业账户自正式开立之日即可办理资金收付业务。
如有疑问，请致电95533或咨询营业网点工作人员。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